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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詢會第一屆第 2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4年 11月 12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3時 30分 

地點：本部 301會議室 

主席：石召集人崇良（莊委員兼副召集人人祥代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（列）席委員：詳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蕭佳如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 

貳、 確認本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詢會第一屆第 1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確認。 

 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精神疾病防治諮詢會議決議辦理情形（報告單位：心理健

康司）。 

決定： 

(一) 序號 1（案號 1131205-4）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 序號 2（案號 1140811-1）：持續列管，睡眠障礙防治及鎮靜

安眠藥物管理涉及多重議題，台灣精神醫學會可先擬具研究

計畫試辦，請心理健康司協助統整，了解規劃方向。 

(三) 序號 3（案號 1140811-2）：持續列管，各司署皆有推動家屬

（照顧者）支持服務，惟較缺乏橫向串聯及資源整合機制；請

長期照顧司、社會及家庭署、心理健康司重新檢視服務據點未

開案服務之個案情形，分析不開案之原因，適時檢討收案標

準，並檢討教育訓練內容，確保有需求之家庭獲得適切服務；

請於下次會議彙整各單位辦理情形，並請心理健康司補充說

明各縣市設立之家庭支持專線目前執行概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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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序號 4（案號 1140811-3）：解除列管，請警政署及消防署協

助向各縣市警察局及消防局宣導，強化各縣市警消衛之合作；

另請心理健康司持續追蹤各縣市執行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情形，

並就個案後續處置進一步分析。 

(五) 序號 5（案號 11408-4）：解除列管，請心理健康司於下次召

開精神照護機構評鑑業務專案小組會議時，邀請病人權益促

進團體代表共同與會討論。 

 

第二案：家屬（照顧者）支持服務執行成果（報告單位：衛生福利

部心理健康司、長期照顧司、社會及家庭署）。 

決定：同報告事項第一案序號 3。 

 

第三案：全國各縣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建置實施情形，及護送

就醫與出院後追蹤管理流程（報告單位：衛生福利部心理

健康司）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肆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、有關放寬「通訊診察治療辦法」於精神科適用範圍一案。（提

案委員：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） 

決議：為提升以通訊方式提供精神疾病診療服務之完整性，113年 1

月 22日修訂之通訊診察治療辦法第 3條及第 4條，已放寬精

神科適用範圍，包含精神疾病急性病人，於離開醫院、診所後

三個月內施行之追蹤診療及照護，若仍有疑義，台灣精神醫學

會得與醫事司討論。 

 

案由二、為確保病人照護品質及維護基層護理人員權益，建請研議將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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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精神科醫院及地區精神科醫院急性病房三班護病比納入法

令規範，並比照綜合醫院一同公告實施一案。（提案委員：劉

委員玟宜、洪委員翠妹） 

決議：請心理健康司另召開會議，邀請相關學會討論精神科急性病房

三班護病比，並請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共同研議。 

 

案由三、建請於「精神病早期介入模式計畫」中正式納入「功能恢復或

維持」作為核心成效指標，提升服務導向及病人復元成效評估

一案。（提案委員：江委員昌錡） 

決議：本部已將精神病早期介入（EIP）納入本部補助之「嚴重情緒

行為者精神醫療就醫障礙改善及精神病早期介入計畫」，且有

PSP及 GAF/GAS等功能性指標，請心理健康司持續追蹤計畫

辦理成效。 

 

案由四、心衛中心在地網絡的扎根與經營一案。（提案委員：張委員朝

翔、孫委員德利） 

決議：請心理健康司參考委員建議，逐步導入復元導向的績效指標，

以提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服務品質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4時 

 

  


















